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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文件  

设备〔2020〕25 号 

 

 

 

关于试运行“华侨大学采购综合 

服务系统”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根据学校采购工作实际及疫情防控要求，考虑到教职员工往

来校区的不便，暑假期间物资采购中心将提前启用“华侨大学采

购综合服务系统”，方便教职工办理采购相关业务，提升采购的整

体工作效率。该系统可以实现采购预算管理、采购申购审批、采

购任务执行、合同档案管理、采购监督管理和网上竞价管理等全

流程信息化管理，为全校教师提供采购一站式快捷服务。现将该

系统试运行期间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试运行范围： 

人员范围：全校教职员工； 

业务范围：学校各类货物、服务及实验室装修采购项目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、易制毒易制爆等化学品采购项目）。 

二、相关流程及要求： 

（一）系统入口： 

校内教职员工可直接登陆学校信息门户，在“业务直通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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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选择“采购服务”或者通过进入“华侨大学物资采购中心”网

站（https://buy.hqu.edu.cn/），点击“采购综合服务系统”跳

转到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界面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。详细

使用指南见《华侨大学采购综合服务系统用户操作手册》（附件）。 

（二）申报及审批流程： 

1.采购用户登录“华侨大学采购综合服务系统”，根据采购

项目的性质及金额大小发起采购申请。 

2.采购用户发起采购申请后按系统自动流程进行项目经费

负责人及单位分管领导审批（目前系统设置为群发所在单位所有

领导，为加快审批进度，请申购人提醒本单位分管领导登录系统

签批。目前系统已经具备系统审批和手机今日校园审批两种方式，

短信或微信提醒功能将逐步上线）。 

（三）申报及审批相关要求： 

采购用户发起采购申请前应明确申报及审批相关要求，以保

障相关采购流程的通畅： 

1.明确采购项目的类别：货物类、服务类或者实验室装修工

程类； 

2.明确采购项目的性质：统一采购或者分散采购（注意区分

是否是科研项目）； 

3.明确采购项目的经费来源：系统支持经费代码模糊查询，

但经办人须明确采购经费代码及名称； 

4.明确采购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归

口范围划分如下： 

（1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：仪器设备及维保、实验材料（含

药品及化学品）、计算机成品软件、家具、其它货物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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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科学技术研究处/社会科学研究处：测试化验加工、数

据采集、出版、学术会议等服务； 

（3）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：计算机软件开发、信息资源开

发、信息技术咨询与设计服务、信息化运维与外包服务、网络工

程等； 

（4）后勤与资产管理处：水、电、气、电梯等教学行政后

勤维保服务，物业服务等； 

（5）教务处：教材出版、本科生教材供应、本科在线课程

建设与校外课程平台运营服务、学生实习、实践与实训等； 

（6）图书馆：各类图书、期刊、电子出版物等及相关服务； 

（7）审计处：审计服务、审计咨询等。 

（8）采购用户无法确认采购项目归口管理部门时，可选择

“其它”，由物资采购中心协助进行确认。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： 

（一）对单价 10 万元以上并且直接用于教学、科研的仪器

设备，在申购前申购单位应提出立项申请，填写《申请购置贵重

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》(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提供样本下

载)，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设备管理科初审。设备管理科初审通

过后，实施可行性论证。网上申购时须上传论证报告。 

（二）进口设备申购前必须经过专家组论证。填写《政府采

购进口仪器设备申请表》、《政府采购进口仪器设备主管部门意

见》、《政府采购进口仪器设备专家论证意见》、《政府采购进口仪

器设备专家论证登记表》等相关论证材料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网站提供样本下载）。网上申购时须上传论证材料。 

（三）自购过程中采用市场比选采购或独家采购方式进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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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的，须填写并上传《华侨大学自行采购活动记录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其中采用独家采购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 5万元以上的，必须公

示无异议后方可执行。 

（四）试运行期间仍保留原有纸质审批方式，采购预算金额

低于 1万以下的分散采购项目按原有办法暂可不用通过该系统进

行采购。 

（五）物资采购中心将综合暑假期间“采购综合服务系统”

试运行情况对该系统流程进行更新，欢迎各位教职员工在试用期

间给予宝贵的建议及意见。 

四、系统咨询方式 

（一）物资采购中心建立了“华侨大学采购工作交流群”（QQ

号：796597008），欢迎入群交流咨询并提出宝贵建议。 

（二）物资采购中心业务咨询电话：厦门校区 0592-6161570，

泉州校区 0595-22693878。 

（三）物资采购中心邮箱：cgzx@hqu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华侨大学采购综合服务系统用户操作手册 

 

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20年 7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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